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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院发〔2022〕117 号

关于印发《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学生评教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评教管理办法》经学校研究通过，

现予以印发执行。

特此通知。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2022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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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学生评教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评教是指在校学生根据学校制定的评价指标，

对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给予综合测评的一种评价制度，是教

学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条 学生评教工作本着以评促教的目的，促进教师在教

学实践中进行改革和创新，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通过学生评教工作，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参与教学管理的积

极性，促进优良学风、教风的形成，达到“以评促学，教学相长，

提高质量”的目的。

第三条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全面、及时、准

确地了解学校的教学状况和学生对教师教学情况的满意度，充分

发挥学生评教在教学质量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完善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和运行机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教务处是学生评教工作的组织和管理部门，教学质

量监控办公室、教学督导团、学生工作处是学生评教工作的支持

协助部门，各二级学院是学生评教工作的具体执行部门。

（一）教务处是学生评教工作的组织实施机构，负责统筹全

校学生评教工作，指导二级学院开展学生评教工作，负责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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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制定、录入，评教系统的维护，评教结果的统计处理与信息

反馈。

（二）教学质量监控办公室和教学督导团负责对学生评教工

作的监督。

（三）学生工作处负责协调各学院做好学生评教工作。

（四）二级学院是学生评教工作的执行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学生评教工作，党总支负责人和辅导员具体负责动员组织本单位

所有应参评学生开展学生评教。保证学生参评率，督促学生对任

课教师做出客观、公正评价。

第五条 任课教师不能以任何方式干预学生评教，应正确对

待评价结果。

第六条 学生评教为匿名评价，被评人不得查询参评人的个

人信息，管理人员须对学生个人信息保密。

第三章 工作实施

第七条 学生评教参评人员为在校学生，被评对象为当前学

期开设的全部课程（不包含实习和毕业环节）和任课教师。

第八条 学生评教于每学期校历第 15 周至 16 周组织，具

体按教务处通知要求进行。

第九条 学生评教工作采用网络评价的方式，即在规定时间

内，学生自行登录教务系统完成，未按时进行评教工作的学生将

不能查询本学期所有课程考核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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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果运用

第十条 每学期学生评教工作结束后，教师应认真查看学生

评教结果，结合学生给予的评价和意见建议，进行分析总结，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

第十一条 各教学单位应认真查看、分析本单位任课教师

（尤其是新入职教师）的学生评教结果，帮助并督促教师不断改

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第十二条 学生评教结果是教师教学质量考核、教学奖项评

选、职称评聘的参考依据，各教学单位应合理运用学生评教结果，

并做好整理、归档（学生评分、重要评语整理留存）等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原《云南大

学旅游文化学院课程教学学生网上评教实施办法（试行）》（旅院

教〔2014〕36 号）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6日印发


